《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有效盘活存量低效土地资源，推动城乡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浙江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市资规局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具体情况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增关于城镇低效用地的相关规定（第四十九条），明确提出“城镇低效用地的认定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同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特征，为适应新形势，需进一步规范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工作，明确城镇低效用地适用范围、认定标准和认定流程，为稳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实现存量更新、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夯实工作基础。
二、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浙江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等。

  三、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包括城镇低效用地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认定流程、其他事项等四个方面，具体内容概括如下：

（一）适用范围。《办法》明确了城镇低效用地是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零星城镇建设用地中，存在空间布局散乱、土地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建筑危旧老化等情形，且具备再开发潜力的存量建设用地，不包括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

（二）认定标准。《办法》将城镇低效用地主要分为低效工矿仓储用地、低效居住用地、低效商业服务业用地、低效设施用地及其他城镇建设用地，并对各类型低效用地的认定标准通进行了列举细分。
（三）认定流程。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是城镇低效用地认定的责任主体，按照规范程序开展调查摸底、联合审查、核查建库，市级层面做好低效用地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和维护工作，实现低效用地调查、识别、认定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四）其他事项。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可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规范认定流程，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颁布新的相关规定，按最新规定执行。


